
115 年度第三屆全國太魯閣族運動會 

慢速壘球技術手冊 

一、競賽資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6月 19 日（五）至 115 年 6月 21 日（日）計 3天。 

(二)比賽場地：花蓮市國福棒壘球場。 

(三)比賽組別：社會組。(女性選手可參賽) 

(四)參加辦法： 

1.參賽資格：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八條相關規定辦理。 

2.社會組：以鄉(村)、市為單位限報一隊，一人限參加一隊，可跨村( 

不可跨鄉、市) 參賽，惟經大會審定後得另至高推派 1隊參 

賽。 

 3.報名人數：每隊報名隊員數 20人。其中非太魯閣族（且需具有原住 

            民之身份)隊員最多 5人。領隊、教練、管理各 1人，共 

23 人（每場比賽最多得 2位非太魯閣族選手下場比賽)。 

(五)報名辦法：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條相關規定辦理。 

二、比賽規則與制度： 

(一)比賽規則： 

1.採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2026 慢速壘球規則及大會附則。 

2.女性球員參賽，不限球棒。 

3.攻方時：前一棒選手保送，後一棒為女性球員時，既也一併保送上壘。 

(二)比賽制度：視參加隊數多寡決定之；由本所統一安排賽程，編排後各 

              隊均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三)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審定用球。 

(四)比賽用棒：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比賽合格木棒。 



(五)比賽時間限制：每場比賽時間六十分鐘，五十分鐘不開新局，採二好 

                  三壞球制。屆時未賽完，則以屆滿時間該局為最後一局( 

時間屆滿前大會及裁判不負通告之責及義務)，若已完成 

上半局，則下半局應賽到分出勝負為止。﹝後攻之隊伍若 

分數較高，或三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則比賽結束判獲為勝 

隊﹞ 

(六)比賽球隊應於開賽前填妥「攻守名單」，並於秩序冊中所排定之比賽時 

    間 30 分鐘前提交大會。比賽時間逾時 10分鐘未出場及人數未齊，並 

    判未出場隊伍(含人員未齊之隊伍)為該場比賽之輸隊(20:0)結束本賽 

    程，且下一場賽事則提前開賽。 

(七)球隊若請假視同棄權，則該場比賽成績以 20:0 計，其後面之比賽依相 

    關規定仍可出賽。 

(八)複、決賽：比賽時間結束分數為平手時，將依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2026

慢速壘球規則及地方附則規定辦理。 

三、競賽細則： 

(一)每局比賽最多得二位非太魯閣族籍選手下場比賽。 

(二)好球帶的高度為 1.82 公尺至 3.6 公尺之間（使用好球板）。公開男子組投 

     球距離均為 15.2 公尺。 

(三)凡投手投出之球未落地前，裁判未宣告違規投球，於落地後擊中好球板 

    或本壘板任何一點﹝含邊緣﹞均裁定為好球；反之，球未落在好球板或 

    本壘板上，均裁定為壞球。 

(四)落地球擊中好球板及本壘板均算好球；好球板功能同本壘板，跑壘者回 

    本壘可踩本壘板及好球板均算得分;守備員亦同。 

(五)開賽開列隊查證先發選手之資格，開賽後不接受查核先發選手資格。本 



    次比賽不採用九人開賽制。 

(六)有關攻守名單應注意事項: 

1.填寫清楚名單中之所有項目，須經教練或經理簽名並註明其球衣號碼 

 【簽名者於比賽中有權抗議】。 

2.預備球員欄應詳細填寫，若遇『保留賽』而喪失比賽權利則自行負責。 

3.預備球員欄中只寫姓名未填號碼者，於比賽中不得上場替補其他球員。 

4.報名時未列名於報名表球員欄者，比賽中不得上場比賽。 

5.背號筆誤，只要選手當場提出身分證明後可繼續比賽。 

6.倘若該選手無法提出身分證明，則裁判應即判定該錯誤隊伍為比賽「失

格」、「褫奪比賽」。 

7.若教練兼球員者，應列名於教練欄及球員欄中，否則不得上場比賽。 

(七)球員服裝之規定： 

1.應穿著同款式之球衣，球衣應有隊名、背後應有背號（每一數字至少 15 

  公分高度），不得臨時手寫或浮貼，球褲長短顏色不拘。 

2.全隊統一戴球帽亦可不戴﹝款式應一致，顏色不拘﹞。 

3.管理、教練、壘區指導員亦應穿著同款式之球衣方得下場執行職務，若 

  遇天寒可加運動夾克。 

4.比賽中使用雙色壘包制。且不得穿著金屬釘鞋出賽，否則該選手宣告出 

  局，並判退場。 

5.攻擊隊之打擊員及跑壘員，須配戴配有雙耳安全頭盔，違者於投手投出 

  一球後，裁判得宣判打擊員出局。 

 (八)【保留賽】：如遇天雨或特殊狀況不能繼續比賽，已賽滿三局以上則可裁  

      定勝負，未滿三局則保留原比數另訂時間賽完，未滿一局則重新比賽。保  

      留賽應以原班人馬繼續賽完未賽完之部份，若因原上場球員未到場且無 



      替補球員，則被判為輸隊。﹝原攻守名單不准再更改或加填﹞ 

 (九)比賽中被判為『奪權比賽』之球隊，強制沒收其後面之所有賽程，且之 

    前所有比賽成績均不予計算。 

 (十)距離本壘板前 15 英呎或 4.5 公尺，本壘與三壘的連接在 15英呎或 4.5 公

尺劃一垂直白線，凡三壘跑壘員往本壘進佔時，若已通過(含踏觸)白線時

就不得返回三壘壘包，必須強迫進佔本壘(若未踏觸白線或界外延伸連線

時不在此限)。此時守備方，持球(用身體任一部份或手套)碰觸本壘板即

裁決跑壘員封殺出局(規定此條文目的為防止跑壘員與守備員互相碰撞造

成安全上之危險)，其狀況(如未通過或踏觸白線前之夾殺、死球進壘、正

常跑壘跌倒爬起及其他狀況)，則不受此條文之 4.5 公尺白線之限制，本

壘禁止滑壘。(本條文屬於立即裁決) 

 (十一)應活動期間場地各種意外突發狀況，本所將投保各比賽場地之公共意   

       外責任險，為避免各隊選手於比賽過程中受傷，應自行投保選手個人 

        意外險。 

(十二)參加本次比賽之球隊，球場周邊請勿停車並敬請妥善停好您的愛車，避 

     免不必要之飛球危險，大會不負賠償之責。 

(十三)比賽進行中賽程如有調整、變更或大會臨時安排，各隊不得異議，大會 

      保有相關計畫之執行權並保留更動修改、解釋權及最終裁判權。 

四、管理資訊： 

(一)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三條相關規定辦理。 

(二)競賽秩序：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四條相關規定辦理。 

(三)申訴：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五條相關規定辦理。 

(四)比賽爭議之判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六條相關規定辦理。  

(五)罰則：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七條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競賽規程總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

之，實施亦同。 


